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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同意辦法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    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，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辦法

規定辦理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發表，指以發行、播送、上映、口述、演出、展

示、傳輸或透過各種媒介，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方

式，提示言論內容。 

          本辦法所稱職務言論，指以代表服務機關(構)名義或使用服

務機關(構)職稱，所發表與公務員個人職務或服務機關(構)業務

職掌有關之言論。 

第 三 條 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，應依本辦法經服務機關(構)同意。 

          公務員因正當事由，無法或不及事先經服務機關(構)同意，

且其職務言論未影響服務機關(構)之信譽或利益者，得事後同意

之。 

第 四 條 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，服務機關(構)得審酌發表之原因、方

式、對象、時間、場所、主要內容、可能影響或其他相關事項之

適當性後予以同意。 

第 五 條  各機關(構)事先指定發言人、副發言人及其他所屬公務員於

權責範圍內發表職務言論者，視為服務機關(構)已同意。 

第 六 條 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，係依法令為證人、鑑定人或因個人職

務關係受調查、約談(詢)、訊(詢)問、申辯及陳述意見，或應國

內外機關團體邀請，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

活動者，視為服務機關(構)已同意。 

第 七 條 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後，服務機關(構)得就其發表情形、所

生影響或其他相關事項，作成紀錄存查，以資周全。 

第 八 條  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，不得有下列情事之一： 

一、有損公務員名譽。 

二、有損政府、機關(構)信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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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洩漏公務機密。 

四、未經同意或逾越機關(構)同意範圍。 

五、明知內容為虛偽不實。 

六、違反其他法令規定。 

第 九 條  下列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免經同意： 

一、機關(構)首長。 

二、機關(構)首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或請假時之職務代理

人。 

三、政務人員。 

第 十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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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十五條第八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      公務員之兼職，除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辦法

規定辦理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兼職，指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依法令兼任他項公職。 

二、依法令兼任領證職業。 

三、依法令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。 

四、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。 

五、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。  

第 三 條  本法第十五條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領證職業：指有專屬管理法規，領有執照或證書始得執

行業務，並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管理之職業。 

二、法定工作時間，指下列時間： 

(一) 法定上班時間。 

(二) 因業務狀況彈性調整之上班時間。 

(三) 因業務需要經機關(構)指派延長辦公時數之加班時

間。 

(四) 因公奉派參加訓練、出差或參加與其職務有關活動之

時間。 

三、報酬：指兼職受有金錢給與或非金錢之其他利益。 

第 四 條  公務員兼職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服務機關

(構)申請同意；機關(構)首長應向上級機關(構)申請同意。期滿

續兼或本(兼)職務異動重新申請同意時，亦同。 

      公務員依法令之兼職，經權責機關(構)核發兼職人事派令，

或機關(構)首長經上級機關(構)核發兼職人事派令者，視為各該

機關(構)已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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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第一項申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及範本，由銓敘部定之。 

第 五 條  公務員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五項報請服務機關(構)或上級機關

(構)備查之兼職，經認定屬應申請同意者，服務機關(構)或上級

機關(構)應通知公務員依本辦法申請同意。 

第 六 條  公務員依法令兼任公職或業務，以該法令就該公職或業務，

規定得由機關(構)指派或遴聘(派)公務員兼任，或得經上級機關

(構)首長同意聘(派)任為政府機關(構)代表、專家或學者，或指

派執行業務者為限。 

第 七 條  公務員兼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服務機關(構)或上級機關

(構)應不予同意： 

一、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。 

二、有違反公正無私、行政中立之虞。 

三、有不當動用行政資源之虞。 

四、前一年度考績(成)為丙等。 

五、有違反法律、命令規定。 

六、其他對於公務員名譽、政府信譽、公務員本職性質有妨

礙或有利益衝突之行為。 

第 八 條  兼職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申請同意： 

一、經服務機關(構)或上級機關(構)認屬公務員執行職務之

範圍。 

二、各級公務人員協會職務。 

三、各級公私立學校教師經學校依法令同意借調至機關(構)

服務，應返校義務授課之情形。 

四、擔任各級公私立學校學生家長會職務。 

五、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住戶身分擔任管理委員會職務

或管理負責人。 

六、其他經銓敘部會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情形。 

第 九 條  公務員兼職經同意後，原同意機關(構)認其兼職有第七條情

事之一者，或就原申請事項為不實陳述或提供不實之證明者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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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其立即停止兼職，並應撤銷或廢止其兼職之同意。 

第 十 條  公務員之兼職，因正當理由無法事先申請同意者，應於兼職

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，依本辦法規定向服務機關(構)或上級

機關(構)申請同意。服務機關(構)或上級機關(構)認有第七條情

事之一者，應不予同意，並命該公務員立即停止兼職。 

      前項兼職於就(到)職前即兼任而無法事先申請同意者，應於

就(到)職之日起一個月內申請同意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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